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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罗马 法学 家在 不 同层面考虑交付时所有权 变动 的 问题。 在 市民法层 面
，
要

求交付 时双方须就原 因达成协议
，
方可转移所有权 ； 在 自 然法层 面

，
交付 时仅 需双方具

有转让所有权的意 图即 可
；
基于合意 买 卖 的特殊规则 ，

则要求在 交付之前 ， 须存在特定

的
“

正 当原 因
”

，
才 可以 转移所有权 。 这三种规则 并存于 罗 马 法中 ，

构成 罗 马法特有的

现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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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导言

罗马法中交付的要因与抽象 ， 或谓有因与无因问题 ， 历来为中外孛界讨

论的热点 。 这些讨论 ， 多有以现代概念解释古代法律现象的嫌疑 。 以德国法

上物权行为的抽象性作为理解的前见 ， 去解读罗马法中的相关原始文献 ， 不

论结论认为罗马法中的交付是要因的还是抽象的 ， 都不可能符合罗马法的原

貌 。 这种方式的解读 ， 除了论证某制度
“

古已有之
”

，
对现代法并无太多裨

益 。 意欲理解罗马法 ，
必须抛弃现代法的前见 ， 从罗马人留存至今的法律文

献中洞察罗马人的思维方式 ， 进而以此种方式去解读罗马法规则 。 彼岸的构

建
， 才有益于反思当下 。

本文认为 ，
罗马法学家是在不同层面考虑交付时所有权变动的问题。 即

市民法层面 、 自 然法或者说万民法层面 ， 以及基于合意买卖的特殊规则 。 在

市民法层面 ，
要求交付时双方须就原因达成协议 ， 方可转移所有权 ；

在 自然

法层面
，
交付时仅需双方具有转让所有权的意图即可 ；

基于合意买卖的特殊

规则 ， 则要求在交付之前 ， 须存在特定的
“

正当原因
”

， 才可 以转移所有

权。 这种三层次的思考方式 ， 与古代世界的意识形态 ， 如所有权城邦化 ， 城

邦闾彼此不认可所有权的现实 ， 又如 自然法与市民法二分这些理念有关 ，
也

与古罗马在扩张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法律问题有关 。

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 ， 《十二表法》 就已经奠定 了交付变动所有权的市

民法规则 ， 认为就原因达成协议时所有权即发生转移 ， 在外事裁判官创设合

意买卖之后 ， 出现了有关正当原因的特殊规则 ， 即所有权的变动以存在正当

原因为前提 ， 但这
一

规则在罗马法中始终作为例外规则存在 ，
而罗马人在 自

然法层面的思考则总是若隐若现 ，
飘忽不定 。

二
、 市民法层面 ： 交付变动所有权需要原因

（

－

） 市民法的
一般规则 ： 交付变动所有权需要原 因

《十二表法 》 中既规定 了所有权的要式移转 ，
也规定了所有权的交付移

转 ，

二者皆体现 了罗马人有关所有权转让的独特思维模式 。 这一思维模式可

以概括为 ： 不问为何转让所有权 ， 准确地说 ， 就是不关心所有权转让行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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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的法律事实 ， 而只关注转让所有权的行为本身 。 这
一

独特性不仅存于要式

移转中 ，
也存于作为非要式移转的交付制度 中 ，

可谓罗马人思考所有权变动

的基本特征 。 由于 《十二表法》 有关要式移转的规定较为详尽 ，
因此从有

关要式移转的规定开始考察。

《十二表法》 第 6 表第 1 条 ： 实施要式现金借货和要式 买 卖 的
，
按宣告

的 言辞具有效力 。

《十二表法 》 第 6 表 第 6 ｂ 条 ：
拟诉 弃权和要式买 卖 ， 各 自 具有 法律

效力 。
？

在上述条文 中提到的要式现金借贷 、 要式买卖及拟诉弃权这三种要式转

移所有权的方式中 ，
要式现金借贷 ， 在罗马远古时期 （ 至少在 《 十二表法 》

之前 ） ， 是包括要式买卖在 内的所有铜衡式行为的统称 ， 在公元前 4 世纪末

期 ， 要式现金借贷被废止 （ 可能是 由公元前 3 2 6 年的 《佩特流斯法 》 废

止 ） ， 但要式买卖和铜衡式清偿 （
ｌ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

ｐｅｒａｅｓｅｔ ｌｉｂｒａｍ ） 却延续至古典

时期 （公元 2 世纪前后 ） 。 要式现金借贷的具体程式 已不可考 ， 但很有可能

除铜块称量外 ，
还涉及

一

个对债务人 （
ｎｅｘｕｓ

） 人身的
一

个具体的动作 。
②

，

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 ， 是优士丁尼正式废除要式物和略式物的 区分之

前 ，
移转要式物的两种最重要的方式 ， 其中要式买卖的程式细节及其变迁非

常清晰 ，
因此也是分析 《十二表法》 时代 的罗马人如何考虑所有权变动问

题的范本 。

要式买卖是典型的铜衡式交易 （ ｎｅｇｏｚ
ｉｏ

ｐｅ
ｒａｅｓｅｔｌ ｉｂｒａｍ ） ， 该行为 由

一

套程式构成 ： 首先双方当事人须到场 ， 五个或五个以上的证人 （ 成年罗马

市民 ） 须到场 ，
还需一个司秤 （ 成年罗马市民 ） ， 接着

一

方 当事人说出套语

并作 出预定动作 ， 之后 司秤协助之称量铜块 （ 在铸 币引 人前称量或为实际

进行的或仅具象征意义 ， 铸 币在公元前 4 世纪中期 出现 ， 在铸币 出现后 ， 称

量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） ， 称量的步骤后为击打秤 （开始使用金属棒击打 ， 后

使用铸币击打 ） ， 然后转移铜块 （后由转移击打物替代 ） ， 交易完成 。

可见 ，
要式买卖开始是实际交易过程的反映 ， 即需确实称量和移转铜

① 《 十 二表 法》 新译本 ，
徐 国栋等译 ，

载 《河北法 学 》 2 0 0 5 年第 1 1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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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 ， 但后来仅仅是象征性的 ， 铜块或货币 的价值与是否称量不再受关注 。
？

由此可见 ，
要式买卖仅仅关心物与金钱的交换 ，

而并不关心为什么要进行这

样的交换 。 究竟是因为要式 口约还是因为其他的事由或 目 的为交换 ， 并不在

要式买卖的考虑范围之内 。

一旦交换的理由嗣后不存在 ， 如要式买卖是为了

履行要式 口约设定的转移所有权之债 ，
而要式 口约嗣后无效 ，

要式买卖转移

所有权的效力并不受影响 。 要式买卖是
一

个独立的转移所有权的法律事实 ，

这
一法律事实只是通过模拟交换的过程完成所有权的转移 ， 对为什么要转移

所有权则不在所问 。 要式买卖体现出 的独立性 ，
在交付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：

《十二表法》 第 7 表第 1 1 条 ：
出 卖 并经交付的物 ，

除非 买 受人付清价

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担保 ， 不能取得其所有权 。
②

此处说到的出卖显然并非外事裁判官之后创设的合意买卖 ， 《 十二表

法 》 时代外事裁判官还未设立 。 且 即使此处说的出卖是通过要式 口 约形式

完成的 ， 这
一

条文也并未提到要式 口约的效力会影响到交付转移所有权的效

力 。 可见交付行为也如同要式买卖
一

样 ，
只涉及如何转移所有权 ， 并不考虑

为什么转移所有权 。

但交付与要式买卖不 同 ， 交付只是
一个单纯的给的行为 ，

而要式买卖的

程式本身 ， 如前所述 ， 已经表明 了转移所有权的意图 。 诚如有学者所说的那

样 ， 交付只是单纯的给的行为 ， 而并不掺杂任何的意思成分 。 当交付是为了

质押时 ， 转移的是 占有
；
而交付是为了租赁时 ， 转移的是持有 ； 交付是为了

买卖时 ， 转移的是所有权 。
③

交付必然需要
一些因素使得这

一给的行为具有转移所有权的色彩 ， 如上

述 《十二表法》 条文中说到的出卖 。 但仅仅依凭上述 《十二表法》 的条文 ，

并不足以明 了单纯的交付是如何与
“

出卖
”

结合 ， 并 由此导致所有权转移

的 ，
而古老的消费借贷及要式 口约这两种情势 ，

则能够较好地说明市民法上

交付何以转移所有权。

消费借贷指给出特定数额的种类物 ，
日 后得以索 回相同数额之种类物 。

？Ｂ．Ａｌ ｂａｎｅｓ ｅ
：
Ｇｌ ｉ ａｔｔ ｉ ｎｅｇｏｚｉ ａｌ ｉｎｅｌｄ ｉｒｉ ｔｔｏ

ｐｒｉｖａ ｔｏｒｏｍａｎｏ．Ｐａｌｅｒｍｏ
 ：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ｄ ｉＰａ？

ｌｅｒｍｏ
， 1 9 8 2

， ｐ ． 3 4 － 3 6 ．

② 《 十 二表 法 》 新译本
，
徐 国栋等译 ，

载 《
河北法 学 》 2 0 0 5 年第 1 1 期 。

③ ［ 英 ］ 巴 里
？

尼古拉斯 ： 《 罗 马 法概论 》 （ 第 2 版 ） ， 黄风译 ，
法律 出版 社 2 0 0 4

年版 ，
第 1 2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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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制度非常古老 ， 有学者认为始于罗马建城之初 。
① 消费借贷发生时伴随

发生物的所有权转移 ， 这一所有权的转移也是通过给的行为完成的 ， 即出借

人将物给予借用人 ， 借用人 由此获得物的所有权 ， 但也因此负有返还相同数

额之物的债 。 在这一过程中 ， 交付完成后所有权发生转移 ， 单纯的给的行为

显然不能导致此等后果 ， 交付此时之所以转移所有权 ， 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

有为消费借贷而交付的协议 。 消费借贷作为
一

种典型的通过物缔结的债 ， 随

着物的交付而完成缔结 ， 交付转移所有权与消费借贷之成就同时发生。

要式 口约作为最主要的缔结债的方式 ， 不仅地位重要
，
且同样非常古

老 ， 在 《十二表法》 中就有 了规定 。
？ 通过要式 口约缔结转移非要式物所有

权之债后
，
债务人通过

“

给
”

来履行转移所有权之债时 ， 构成对转移所有

权之债的清偿 ， 债务人交付时抱有清偿要式 口约之债的意图 ， 接受人接受时

认为债务人给的行为是为了清偿同一债 ， 如此就清偿转让所有权之债达成了

协议 ， 并因此赋予交付转移所有权的效力 。 尽管是要式 口约导致了转移所有

权之债 ， 但在交付时 ， 赋予交付以转让所有权之内容的 ， 是就清偿转移所有

权之债达成的协议 ，
而非要式 口约本身 。 在通过要式 口约缔结转让要式物所

有权的场合 ，
要式 口约独立于所有权转让行为就更加明显 ， 要式物的所有权

转移完全取决于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本身 ， 而与要式 口约没有半点关系 。 交

付与要式买卖 的区别仅在于 ， 交付需要交付时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替代要式买

卖 的程式 ， 赋予交付以转让所有权的 内容 。

可以说 ， 在 《十二表法 》 中 ， 交付转移所有权 ， 同要式买卖及拟诉弃

权转移所有权
一样 ， 着眼于交付或要式买卖发生时的特定时段 ， 与在先的导

致债的法律事实并没有关系 。 此外 ， 对交付而言 ， 单纯的交付固然不能转移

所有权 ， 但导致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，
也并非单纯就转移所有权达成的协议 ，

而是如就消费借贷或就清偿转移所有权之债达成的协议 ， 需从中可以推知转

移所有权的意思 。

在 《十二表法 》 中 ， 交付问题只是在第 7 表第 1 1 条中被提及 ， 在条文

数量上要远远少于关于要式行为的部分。 在盖尤斯 《法学阶梯》 中
，
物被

①Ａ ．Ｗａｔ ｓｏｎ

：
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

Ｌａｗ
： 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Ｓｙｓ

ｔｅｍｏｆ 

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
，

ｉｎＬａｗａｎｄＨｉ ｓｔｏ ｒ
ｙ

Ｒｅｖｉｅｗ
， 1 9 8 4

， 2（ 1 ） ．

② 《 十二表 法 》 第 2 表 第 ｌ ｂ 条规 定 ：

“

在根据 要式 口 约 （
ｓ ｔｉ

ｐ
ｕ

ｌ
ａ

ｔ
ｉｏｎ ｅ

） 主 张债权

时
，
可提 起要求承 审 员 之诉 。

”

参见 《 十 二 表 法》 新译 本 ，
徐 国栋 等译 ， 载 《

河 北 法

学 》 2 0 0 5 年第 1 1 期 。

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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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要式物和略式物 ， 与此区分相应 ， 所有权的变动方式也被分为要式移转

和略式移转两类 ， 略式移转方式指 的就是交付① ， 因 此可 以说在
一

定程度

上 ， 在古典时代 ， 交付的重要性上升 ， 成了与要式行为旗鼓相当的
一

种移转

所有权的方式 。 在优士丁尼 《法学阶梯 》 中 ， 则不再区分要式物和略式物 ，

交付成了唯
一的所有权移转方式？ ， 由此具有 了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。 但即使

交付的地位发生 了 根本的变化 ， 交付变动所有权的市 民法规则仍遵循了

《十二表法》 的传统 ， 亦即交付须与其他要素
一并导致所有权的变动 ， 这

一

要素是就为何转让所有权达成的协议 ， 如 为了
“

消 费借贷
”

或
“

为 了清

偿
”

。 盖尤斯及优士丁尼都遵循了这一传统 ，
且在二者的作品 中 ，

“

为何转

让所有权
”

有 了专门 的术语 ，
也就是

“

原因
”

。

盖尤斯 《法学阶梯 》 2
， 2 0 ： 因此

，
如果我把一件衣服 ，

一块金子或者

一块银子 以买卖 、 赠与或者任何其他名 义 （ 原 因 ）
让渡 （

交付 ）
给你 ，

该

物就立即 变为你的
，

只要我是物的所有主 。
③

Ｉ ． 2
，

1
， 4 1

： 但如果确 实根据赠与或嫁资的 原 因 ， 或根据任何其他原

因作 了 交付 ，
无疑发生所有权转移 。 但 出 卖并交付之物 ，

除非 买 受人对 出 卖

人楼付 了价金 ， 或以其他方式对他作 出 了担保 ， 例如对他提 出 了保证人或质

物
， 买受人不能取得其所有权 。 《十二表法 》 确 实也对此作了规定 。 但人们

正确地说
，
这也是根据万民法

，
换言之

， 根据 自 然法作成的 。 但如果 出 卖人

相信 买受人的信誉 ，
必须说物立即成为买 受人的 。

④

这两个片段与 《 十二表法 》 中有关所有权变动 的规则
一

样 ， 均只考虑

交付时的法律事实 ， 并不考虑交付之前的法律事实 ， 以就原因达成协议 ， 即

根据特定原因交付为交付变动所有权的依据 ，
可以说坚持了传统 。 此外 ，

上

述文本中还出现了
“

原因
”

的用词 ， 该词依拉丁语词法 ，
应为夺格 ，

可解

① ［ 古 罗马 ］ 盖尤斯 ： 《法 学 阶梯 》 ， 黄风译
，
中 国政 法大学 出版社 2 0 0 8 年 版 ， 第

5 8
－

6 0页 。

② 参见 ［ 古罗 马 ］ 优 士 丁尼 ： 《 法 学 阶梯 》 （ 第 2 版
） ，
徐 国 栋译 ， 中 国政 法大 学

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， 第 1 3 3 页
； 参 见 ［ 英 ］ 巴里 ？ 尼古拉 斯 ： 《 罗马 法概论》 （ 第 2 版 ） ，

黄风译 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， 第 ⑵ －

1 2 8 页 。

③ ［ 古 罗马 ］ 盖尤斯 ： 《法 学 阶梯 》
， 黄风译 ，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 版社 2 0 0 8 年版

， 第

5 9 页 。

④ 徐 国栋
： 《 优士 丁 尼 〈 法 学 阶 梯 〉 评注 》 ，

北京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 版
， 第 1 9 3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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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为
“

目 的
”

， 是当事人的一种主观状态 ，
以买卖的原因 ， 即 以 买卖的 目

的 ， 指的是与交付同时发生的当事人的意图 ， 在就这一意图达成协议并完成

交付后 ， 所有权发生变动 。

在
“

原因
”

概念出现后 ， 罗马人在市民法层面依交付变动所有权的规

则 ，
可以概括为 ， 交付 ，

且同时就交付的原因达成了协议。 这
一点也被学者

归结为交付本身是
一

个行为 ， 包含 自 己的体素和心素两个方面 。
？

（

二
）
市民法的特殊规则 ： 交付变动所有权需要正当原因

在市 民法的层面 ， 得以与交付行为
一

同导致所有权变动的原 因 ， 是与交

付行为同时发生的 。 但在另外
一些法学家遗留的文本中 ， 出现了正当原因

（
ｉｕｓｔａｃａｕｓａ

） 的概念 ，
且正当原因是先于交付的客观事实 ：

Ｄ ． 4 1
，

1
，

3 1
ｐｒ ．

， 保 罗 《 告示评注 》 第 3 1 卷 ： 物 的单纯的 交付并不

转移其 所有权 ，
仅在有 买 卖 或 其他正 当 原 因 先 于 交 付发 生 时 所有权 才

转移 。
②

乌 尔 比安 《规则集 》 残篇 1 9
， 7

： 通过交付移转非要式物的 所有权 ，
交

付 当 然移转所有权 ， 但必须要有一个在先的 正 当原 因 。
③

保罗和乌尔 比安在前弓
｜
片段中认为必须要有在先的买卖等正当原因 ，

显

然与 《十二表法》 确立的市民法思考范式相悖 。 保罗和乌尔 比安之所以 有

如此思维方式 ， 与外事裁判官创设合意买卖有莫大的关系 。 正是合意买卖制

度的创设 ， 导致交付制度不得不 以特例的方式吸纳正当原因概念 ，
以便解释

合意买卖时的所有权变动机理。

外事裁判官创设的合意买卖与外邦人有关 。 而罗马市 民法上 的所有权 ，

是无法转让给外邦人的 。 因此
， 在合意买卖 中 ， 出卖人之债为转移 占有之债

而非转移所有权之债 ， 因此 ， 债的性质可 以定性为
“

为
”

。 而买受人之债是

转移价金 ， 买受人通过转移价金这
一“给

”

的行为来清偿 自 己的债务 。

外事裁判官创设的合意买卖制度 ， 渐渐也为罗马市民所用 ， 而罗马市民

① 徐 国栋 ： 《 优士 丁尼 〈 法 学 阶梯 〉 评 注 》 ， 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
， 第 1 9 2

页 。

② 参 照范 怀俊老师 的 中译本 ， 并 为 适 合本文语境作 了 部分调 整
， ［ 意 ］ 桑德 罗 ？

斯 奇 巴尼选编 ：
《 民 法 大全选译 ？ 物 与 物权 》

，
范 怀俊译 ，

中 国 政法 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9 年

版
， 第 4 8 页 。

③ 根 据拉 丁 文译 出
， 拉丁 文本参见 1＾ 1 1 1 丨 》＾ 1 1 1 6 3 1 （： 0印 （^ 6  1 1恥＆1 1

；

，

1 1冲 ：
／／ｗｅｂｕ 2 ．

ｕｐｍｆ
－

ｇ
ｒｅｎｏｂ ｌｅ ．ｆｒ／Ｈａｉ

ｔ
ｉ／Ｃｏｕｒｓ／Ａｋ／Ｒｅｓ

ｐ
ｏｎｓａ／ ｕ

ｉｐｉ
ａｎ ．ｈ ｔｍ

，
 2 0 1 4

年
1 1月 1 0日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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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ＨＨｒ
5

也只能在既成的制度事实下使用这
一

制度 ，
也就是说 ， 尽管现在出卖人和买

受人都变成了罗马人 ， 但合意买卖制度下出卖人仍只是转移 占有而非所有

权 。 此时 ， 转移 占有的行为 ，
也就是清偿买卖之债的行为 ， 并不涉及所有权

的转移 ， 因此是无法转移所有权的 。 但此时 ， 罗马市民是需要获得所有权 ，

也是有资格获得市民法所有权的 ，
罗马法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 ，

既然清偿

的意思表示 中没能体现转移所有权的要求 ， 那就将转移所有权的意 图诉诸
“

为了买受
”

， 如此
一

来 ， 交付就获得转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的支撑 ， 并 由

此能够转移所有权。

“

为了买受
”

这
一

主观意图是不能从清偿买卖之债的行

为中获得的 ，
而只能从合意买卖本身获得 ，

“

为了买受
”

的主观意 图与合意

买卖 因此成为
一

体两面的事 物 ， 合意买卖体现
“

为 了买受
”

的意图 ，
而

“

为了买受
”

的意图又寓于合意买卖之中 。 由此 ， 作为
“

正当原因
”

的合意

买卖 ， 就可以与交付一起 ， 导致所有权的变动了 。 ．

在经过如此的变动后 ， 在先的买卖与交付
一起变动所有权 。 买卖无效

时 ， 交付 自然不能变动所有权 。 此时的买卖是合意买卖 ， 是一个在先的客观

的法律事实 ， 而非与交付同时的主观达成的协议 。

正当原因的特殊交付规则是合意买卖制度冲击的结果 ， 在以给换作 、 以

给换给 、 清偿 、 消费借贷等情形 ， 绝不存在先于交付的正当原因 ， 交付之所

以变动所有权仍然需要就原因达成的协议以资辅助 。

三 、 自然法层面
：
交付变动所有权无需原因

在盖尤斯的 《法学阶梯 》 中 ， 交付就开始在市 民法和 自 然法两个层面

被论述
，
这一做法在优士 丁尼 的 《法学阶梯》 中得到了延续 。 在 同

一

作 品

中 ， 基于市民法和 自然法给出不同规则 ， 足以说明盖尤斯和优士丁尼是在两

个层面上考虑这
一

规则 的 。 对于两个层面的规则 ， 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矛

盾 ， 而应顺应罗马人的意识形态予 以考察 ，
而非基于现代人的观念斥之为不

严谨 。

与市 民法层面的考虑不同 ， 盖尤斯认为万民法上的交付 ， 或优士丁尼所

说的 自然法上的交付 ， 就足以移转所有权 ， 但这个单纯的交付并非指单纯的

给 ， 而是附加了
“

当事人转移所有权的意思
”

， 换言之 ，
只有当事人有移转

所有权的意思并且交付了 ， 才能移转所有权 。

Ｄ ． 4 1
，

1
，

9
，

3
，
盖尤斯

： 《论 日 常事务 》 （ 或 《金言 集 》 ） 第 2 卷 ：

遵循万民法 ，
通过 交付我们取得财产 ； 因 为没有 比所有人的意愿更符合 自 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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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罗 马法 中的交付原 因 问题

的衡平 了 ，
既然想要将 自 己的财产转让给另 一人 ，

就应该照办 。
①

Ｉ
． 2

，
1

，
4 0

： 通过交付 ， 我们也根据 自 然 法取得物 。 事 实 上 ， 没有什

么 比肯定想转让 自 己 的物的所有人的 意志更符合 自 然公平 了 。 因此 ，
任何种

类的有体物 ，
均 可被交付

， 并通过所有人的 交付让渡 。
②

在万 民法或 自然法的层面 ， 交付加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即可转移所有权 ，

交付需要的辅助要素是转移所有权的意思 ， 即盖尤斯及优士丁尼所说的所有

人的意愿 。 简言之 ， 交付加上当事人就转移所有权达成的协议 ， 即可完成万

民法或 自然法上所有权的转轸 。

前述市民法层面的思考与此不同 ， 要求交付伴随就原因达成的协议 ， 即

就
“

为了消费借贷 、 清偿 、 赠与
”

等达成协议 。 市民法层面的要求仅仅比

万民法或 自然法层面的要求多了一个就
“

原 因
”

达成的协议 。 简言之 ， 交

付加上就原因达成的转移所有权的协议 ，
可完成市民法上所有权的转移 。

二者的区别看似微妙 ， 实际非常简单 。 万民法或 自然法与市民法的区别
．

仅仅在于 ， 后者仅仅承认若干的法律事实可 以获得市民法的保护 ，
也就是仅

仅为了某些原因的交付转移所有权得以获得市民法的承认 ， 这些获得市民法

认可的法律事实 ， 在罗马法中是有限的 。

罗马法学家在 自然法与市民法两个层面上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体现在尤里

安与乌尔比安的两个片段中 ：

Ｄ ． 4 1
，

1
， 3 6

，
尤里安 《 学说汇纂》 第 1 3 卷 ：

当我们就被交付的 财产

达成 了协议 ，
而对转让的原 因 未达成

一致时 ， 我不 明 白 为什 么 交付应 当是无

效的 。 例如 ，
如果我认为我有义务按照遗嘱的条款转让一块土地给你 ， 且我

转让 了 ，
而你认为我是 因 为

一个要式 口 约这 么做的 。 我给你一笔钱是为 了赠

与这笔钱的 目 的
，
而你却认 为我是想借给你 ， 这 时认为 所有权应该移转给

你
， 我们就给予与接受的原 因的 不 同认识 ， 并不妨碍其合法的转让 。

③

① 参照 范 怀俊老 师 的 中译本 ， 并 为 适合本文语境作 了 部 分调整 ， 参 见 ［ 意 ］ 桑德

罗 ？ 斯奇 巴尼选编 ： 《 民法大全选译
？ 物 与 物权》 ，

范怀俊译 ，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版社 1 9 9 9

年版 ， 第 4 4 页 。

② 徐国栋 ： 《 优 士 丁 尼 〈 法 学 阶梯 〉 评 注 》 ，
北京 大 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 版 ， 第 1 9 1

页 。

③ 参照 范 怀俊老 师 的 中译本 ， 并 为 适合本文语境作 了部 分调整
， 参 见 ［ 意 ］ 桑德

罗 ？ 斯奇 巴尼选编
： 《 民 法 大全选译

？ 物 与 物 权》
，
范怀俊译 ， 中 国政 法大 学 出 版社 1 9 9 9

年版
， 第 4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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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 ＾ｌ ｉＨ＃ 论

尤里安在这
一

片段中认为 ， 对转让原因未达成协议 ， 并不影响所有权的

转移 ，
只要就转让财产达成了协议即可 。 尤里安显然是在 自然法的层面考虑

这
一

问题的 ， 并不符合罗马市民法的实际规则 。

Ｄ
． 1 2

， 1
， 1 8

ｐｒ ．
， 乌 尔 比安 《 争议集 》 第 1 卷 ： 我将一笔钱作为礼物

给 了 你 ，
而你将之作为借货接受 ， 尤翼安说这不是一个礼物

；
但我们 应 当考

虑它是否是借货 。 而我认为 ， 这不是一个借货 ，
且金钱实 际上并不 能成为接

受方的财产 ，
如果接受方有一个不 同 的意见 。 因 此 ，

如果他把钱花 了 ，
尽管

他对返还的对人之诉 负 责 ， 他仍 可以提起诈欺抗辩 ， 因为金钱是按照给予金

钱的人的意愿被花掉的 。
①

乌尔 比安在这
一

片段中认为 ， 就转让原因为达成协议时 ， 所有权是不能

发生转移的 。 换言之 ，
只有就转让原因达成了协议 ， 所有权才能够发生转

移 。 这
一

观点 当属 自 《十二表法 》 以来的市民法规则 。

考虑到在盖尤斯 《法学阶梯 》 及优士丁尼 《法学阶梯 》 中都出现了 在

市民法及万民法或 自然法两个层面上的思考方式 ，
上述乌尔比安与尤里安片

段中的观点区分 ，
不应被视为矛盾的 ， 因为不同层面的规则是谈不上冲突和

矛盾的 。 实际上 ，
罗马法学家惯于从 自然法和市民法两个层面展开对法学问

题的思考 ， 自然法与市民法的不
一

致 ， 仅仅说明市 民法并不践行 自然法的规

则 ， 或者说依 自然法应予保护的情形 ，
不能依市 民法获得保护 ， 仅此而已 。

四 、 结语

罗马人认为 ， 万民法或 自然法上的所有权变动 ， 仅需交付双方达成转让

所有权的合意 即可 ，
无需考虑转让所有权的原 因 （ 目 的 ） 问题 。 但这

一

规

则并不能在市民法上实现 ， 因为市民法原则上并不落实 自然法规则 ，
而只是

落实市民法规则 ， 也就是说需要考虑转让所有权的原因 ， 并仅仅限定特定类

型的原因 ， 由此确定
“

市民法只保护市民法欲保护的法律事实
”

。 由于万民

法上买卖对市民法的冲击 ， 罗马人又不得不变通 自 己 的市民法规则 ， 允许特

殊的正当原因规则存在 。 在罗马人的思维世界里 ， 就交付变动所有权而言 ，

原因是当事人转移所有权的 目 的 ，
正当原因则是法律肯认其特定效力的法律

① 参照 丁 玫老 师 中 译本及 蒙森 、 克鲁格 的 拉丁 文本译 出
， 参 见 ［ 意 ］ 桑德 罗 ？ 斯

奇 巴尼选编 ： 《 民 法大全选译 ？ 契 约 之债 与准契 约 之债 》 ， 丁玫译 ，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 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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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罗马法 中 的交付原 因 问题

事实 。

无论市民法上的原因还是正当原因 ， 都是相对于 自然法规则提出 的 。 原

因及正当原因赋予交付变动所有权的效力 ， 因而也需要在市民法和 自然法的

对立中予以理解 。 原因及正当原因相 当于市民法相对 自然法而言的一个多 出

的要求 ， 据此才赋予交付转移市民法上所有权的效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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